[bookmark: _GoBack]個人少量自用貨品進口切結書
一、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疾病：請檢附醫療機構開立之診斷書，處方箋等醫療證明文件之影本。

因個人需求□保健養生：

(請勾選)□其他：(請說明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申請進口少量自用藥品，品項及數量如下：
	
	藥品名稱
	用法
	總數量

	範例
	ABC丸
	每天使用9顆(單位：如粒、瓶、公克)
	共9瓶，60顆/瓶

	1.
	
	每天使用            (填寫單位)
	 共                

	2.
	
	每天使用            (填寫單位)
	共                

	3.
	
	每天使用            (填寫單位)
	共                

	4.
	
	每天使用            (填寫單位)
	共                


二、案內藥品未領有衛生福利部核發之藥品許可證，產品效能、副作用及安全性均未獲證實，請申請人審慎評估。
三、倘使用案內藥品導致身體健康蒙受損失，申請人願負一切責任。
四、申請之藥品僅供申請人使用，不對外販售、轉讓或轉供他人使用，倘違此節願依藥事法(如販售禁藥罪)處分。
以上內容屬實，特立此書，以茲證明。
立書人簽章： 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    話：
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郵寄地址：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